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驰名商标的保护范围研究

——以《TRIPS协定》第16（3）条为例
李佳锶

武汉大学法学院

摘　要：《TRIPS协定》第16（3）款对于驰名商标的跨类保护确立了不同于传统混淆标准的联系标准。但我国

作为《TRIPS协定》的缔约国，目前不论是法律规定还是行政和司法实践都存在一定混乱。《商标法》中应确立联

系标准，同时在行政和司法实践中通过对驰名程度设立较高门槛等方式抑制联系标准的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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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简称“TRIPS协

定”）第16（3）条规定了对驰名商标的保护范围，要

求货物或服务与注册商标所有权人之间“存在联系”，

但“存在联系”本身的含义却并不清晰。现有相关研究

主要集中在对驰名商标跨类保护的范围及方式上，对于

《TRIPS协定》第16（3）条如何进行法律解释则略有欠

缺。本文将以此为出发点，扩展至该条与《中华人民共

和国商标法》（简称“商标法”）相关规定的衔接问

题。

一、对《TRIPS协定》第16（3）条的分析

《TRIPS协定》第16（3）条以《巴黎公约》第6条

之二为基础。《巴黎公约》第6条之二是对驰名商标的

同类保护，核心为驰名商标的注册豁免。《TRIPS协

定》第16（3）条将保护范围拓展至跨类保护，但不同

于《巴黎公约》第6条之二中的“易于产生混淆”的标

准，《TRIPS协定》第16（3）条所使用的表述为“存在

联系”。这一差异是同一标准的不同表达，还是存在实

质上的区别？

应当认为，《TRIPS协定》和《巴黎公约》用词上

的差异指向了不同的标准。首先，《TRIPS协定》中驰

名商标的跨类保护绝不是简单照搬《巴黎公约》中同类

保护的内容，否则该条可以简单写作“《巴黎公约》第

6条之二类推适用于与已注册商标的货物或服务不相类

似的货物或服务”。但现有条文并非如此规定，而是指

明了《巴黎公约》适用时应“做必要修改”，则该条中

不同于《巴黎公约》的内容都应当推定为存在实质意义

上的差别。其次，《TRIPS协定》第16（1）条中对于注

册商标的保护范围使用的仍然是“混淆”一词，可见，

《TRIPS协定》有意地将“混淆”与“联系”进行区

分，用以指向不同的确定保护范围的标准。在确认“混

淆”和“联系”是两个不同的标准后，需要进一步回答

两个问题：其一，“混淆”和“联系”在内涵上的差异

是什么；其二，两个标准在适用范围上如何区分。

这些问题无法从《TRIPS协定》的条文内容本身得

到解答。1999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关于驰名商标保护

规定的联合建议》（简称“联合建议”）具有国际软法

性质，可以作为参考。《联合建议》第4条第1款规定驰

名商标同类保护的保护范围确定标准为混淆标准；第2

款没有区分同类保护和跨类保护，在第1项规定了联系

标准，第2、3项规范的是联系标准之下具体地损害商标

所有权人利益的行为。根据《联合建议》第4条，驰名

商标的同类保护同时适用混淆标准和联系标准，跨类保

护适用联系标准，但《联合建议》没有提及两个标准的

具体含义。

WTO争端解决机构的裁决同样可以帮助我们理解

《TRIPS协定》。“澳大利亚烟草平装案”中，专家组

罗列了跨类保护需要满足的三个要件，其中第一个要件

为“该商标与注册国或使用国的主管当局认为在该国驰

名的商标相冲突”。“冲突”是不同于“混淆”、“联

系”的另一个词语，专家组对此专门进行了注释，认为

“为了解决目前的争端，没有必要就第16（3）条比照

适用第6条之二所包含的‘必要修改’是否意味着第6条

之二中‘易于造成混淆’的要求被第16（3）条中‘存

在联系’的要求所取代，或者是否需要两者都存在才能

触发第 16（3）条中的义务作出结论。”专家组确认了

该规定中的“联系”与“混淆”的区别，但没有对两者

的含义进行详细解释，并通过“冲突”一词回避了对两

个标准适用范围的分析。

《TRIPS协定》第16（3）条字面规定及实践中联系

标准含义和适用范围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并不当然是一

种缺陷，相反，这可能是公约制定过程中为了最大可能

在缔约国之间达成一致相互妥协的结果。因此，该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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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关键在于各国是否合理和善意地援引，而非追求通

过一个准确的方法得到唯一确定的结果。这并不妨碍从

学理层面对《TRIPS协定》第16（3）条进行分析，尝试

对于如何适用该条的提出建议。

二、混淆标准与联想标准

驰名商标是指在广大公众中享有较高声誉，有较高

知名度的商标。在驰名商标的保护范围上，主要存在混

淆标准和联想标准两种标准。

混淆标准的理论基础在于商标最主要的功能是区分

商品或服务的来源。由于驰名商标的影响力较大，更易

导致混淆，因而有必要通过适当扩大类似商品或服务的

范围对商标进行保护，但判断标准依然是对于公众而言

是否是可区分的。

随着社会发展，商标的广告功能愈发重要。人们购

买某个或某种商品并辨认商标时，并非仅仅希望识别出

该商品是哪一生产者生产的，还希望识别出令人满意的

产品。从这个意义上说，商标具有了独立保护的价值，

甚至商标本身可能也成了消费的对象。换言之，商标能

够唤起人们对特定产品的记忆，并唤起对该产品的满意

度和购买欲望的联想，商标与产品在公众心目中的这种

关联越是排他，公众对特定商品的关注度就越强。另一

方面，驰名商标可以通过商业活动、广告宣传和特定的

文化要素联系起来，如高贵、爱情、快乐等。这类信息

脱离了商品的实用功能，使得商标所有者可以借助该文

化内涵以及商标的高知名度将商标“移植”到其他不相

关的商品或服务类别。

在联想标准的理论之下，对驰名商标的跨类保护主

要是考虑到两种情形：其一，商标所有权人本身可能已

经计划进入与使用该商标的第三人相同的市场，因为失

去一个收入机会而利益受损；其二，使用该商标的第三

人可能会损害或损害商标持有人的声誉。第二种情形也

被称为商标的淡化，主要存在冲淡和污损两种形式。

冲淡是指原本某一商标与特定商品建立了联系，但

如果商标越来越多地被用于其他商品，就越难将公众的

注意力集中在原本的特定商品上。例如，“蒂芙尼”商

标因与珠宝相关而广为人知，如果它被用于巧克力、服

装、电影院和餐厅等大量其他商品上，则“蒂芙尼”商

标与珠宝产品相对应的印象就会越来越淡。而污损是指

在冒犯性或令人讨厌的环境中使用商标可能会损害商标

唤起与特定产品相关的满意度和购买欲的能力。例如，

“4711”是一个著名的香水品牌，一家下水道公司的电

话号码中包括“4711”，并将其印刷在公司使用的散发

臭味的油罐车上，法院判决禁止该下水道公司在车上印

刷该数字。

联想标准和混淆标准的区别在于消费者能否认识到

两个商品的提供者不同。这一内涵上的区分决定了前者

用于不相同或不相似商品或服务，后者则用于相同或相

似类别的商品。因为如果消费者混淆了两个不同来源

的商品，也就是说，消费者本来想买驰名商标对应的产

品，但却因为商标错买成了产品，那么甲和乙之间多少

存在着相似性；反之，当消费者看到类似的标识但清楚

地知道商品的来源是不同的，那这两个商品之间大概率

存在着很大差别，比如消费者看到一包五块钱的方便面

上印着“蒂芙尼”，肯定不会认为它是珠宝品牌“蒂芙

尼”生产的，但这不妨碍他联想到“蒂芙尼”，并在一

定程度上减损“蒂芙尼”这一商标与珠宝以及奢侈、高

贵等意义的联系。

淡化可能增加消费者检索的成本，但相对于混淆给

消费者造成的货不对板的损害，淡化给消费者造成的损

害具有间接性。因此，联想标准的直接目的并不是保护

消费者，而是保护商标权人，具体表现为保护商标权人

进入其他商业领域的利益以及商标包含的商誉价值。

在对混淆标准和联想标准的理论进行梳理后，就能

更加准确地理解《TRIPS协定》第16（3）条中“联系”

的意涵不同于“混淆”，且主要适用于跨类保护的情

形。持该条采取的是混淆标准的观点的学者认为，消费

者是基于错误地相信商品与驰名商标之间的“联系”

才进行的购物行为。但如前所述，《TRIPS协定》第16

（3）条在用词上故意与“混淆”相区分，且商品与商

标之间的“联系”除了可以理解为混淆外，也可以理解

为消费者在清楚两者为不同来源的同时产生联想；其

次，从正当性的角度，混淆和淡化对消费者造成的影响

不同，应当对相同或类似的商品与不相似商品适用不同

的保护范围；最后，《TRIPS协定》第16（3）条的适用

前提在“联系”之外还有“商标所有权人的利益可能受

到损害”，可见该条倾向于保护商标所有权人的利益，

符合联想标准的应有之义。

综上，虽然专家组在“澳大利亚烟草平装案”中回

避了对于第16（3）条的直接解释，但结合学理探讨和

《联合建议》第4条，应当认为第16（3）条在驰名商标

跨类保护的范围上所用“联系”一词指向联想标准，以

与同类保护的混淆标准相区分。

三、我国《商标法》与《TRIPS协定》第16（3）条

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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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标法》第13条第2款就同类保护规定的是“容

易导致混淆”；第3款就跨类保护则规定“误导公众，

致使该驰名商标注册人的利益可能受到损害”。第2款

和第3款的表述存在差异，但“误导公众”从字义上看

无法和“混淆”清晰地区分开来。《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审理涉及驰名商标保护的民事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解释》第9条第2款将“误导公众”解释为“足以

使相关公众认为被诉商标与驰名商标具有相当程度的联

系”，虽然用了“联系”的表达，但加上了“相当程

度”这一《TRIPS协定》第16（3）条中不具备的限定

词，对于理解该规定构成障碍。

法律规定的不清晰导致行政和司法实践的混乱。如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与百度在线网

络技术（北京）有限公司商标行政纠纷案”中，商标评

审委员会认为案涉商标用于避孕套，“百度”商标在

公众认知中主要与搜索引擎相关联，案涉商标的注册不

至于使消费者产生误认，不会减弱“百度”商标的显著

性，未损害百度公司的合法利益；而北京市高级人民法

院则认为，“百度”商标由于使用而获得的显著性较

强，消费者看到使用在避孕套等商品上的案涉商标时，

虽不会产生混淆，但“难免将其与百度公司的‘百度’

驰名商标建立相当程度的联系，进而破坏‘百度’商标

与百度公司提供的互联网搜索引擎服务之间的密切联

系”，削弱了商标的显著性。本案中，商标评审委员会

对于驰名商标的跨类保护采取的是混淆标准，而法院采

取的是联系标准。

法律规定以及行政和司法实践的混乱反映出我国目

前对于驰名商标的保护范围是否适用联系标准的纠结。

一方面，我国在驰名商标的数量和质量上均处于劣势，

与欧美等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不具有竞争力，确立

联系标准可能便利了欧美公司借助所持有的驰名商标快

速抢占国内市场、挤压国内企业的生存空间；但另一方

面，我国是《TRIPS协定》的缔约国，如果我国商标法

与《TRIPS协定》的规定不一致则面临被他国起诉的法

律风险；更重要的是，从长远来看，确立联系标准有助

于激励我国企业自主创新、形成品牌效应。

因此，我国应当通过修法确立驰名商标跨类保护的

联系标准，同时采取措施抑制联系标准的弊端，例如设

立较高的保护门槛。联想标准为驰名商标提供了更高规

格的保护，相应的对受到此等范围的保护的驰名商标的

知名度应当提出更高的要求；如《联合建议》第4条第3

款规定成员国可以要求商标在全国范围内知名。

四、小结

《TRIPS协定》第16（3）款对于驰名商标的保护范

围虽然存在模糊之处，但结合混淆标准和联想标准的学

理区分，应当认为混淆标准适用于同类保护，联系标准

适用于跨类保护。《商标法》的相关规定与《TRIPS协

定》并不完全一致，从而导致行政和司法实践中存在不

一致。《商标法》应尽早就驰名商标的跨类保护确立联

系标准，同时在行政和司法实践中通过对驰名程度设立

较高门槛等方式抑制联系标准的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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